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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服务扶持政策措施清单
一、城乡“三级中心”建设和运营
城乡“三级中心”建设标准按照《安徽省城乡养老服务三级中心建设规范（试行）》执行，县级民政部门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排定项目实施年度任务计划，商同级财政部门后，督促项目实施单位严格履行工程建设相关要求和程序：
1.补助范围。符合《安徽省城乡养老服务三级中心建设规范（试行）》的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街道（乡镇）养老服务中心、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站）、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配餐、活动）中心（站）。纳入养老机构管理的社区嵌入式中小型养老机构，按照养老机构相关扶持政策执行。
2.补助方式和标准。符合条件的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街道（乡镇）养老服务中心、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站）、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配餐、活动）中心（站）等各类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给予一次性建设补助，每张床位（按照实际建筑面积，每5平方米折算成一张床位）一次性建设补助1000元（含省级财政补助500元）。对社会化运营的养老服务“三级中心”等各类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根据规范服务情况，按照设施规模、服务人数、服务内容等给予日常运营补贴。具体实施办法由各县、区制定，以上补助所需资金由各县、区财政承担。
二、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
1.补助范围。由企事业单位、集体组织、社会组织、慈善机构及个人等社会力量，以独资、合资、合作等形式兴办（含公建民营养老机构及公办养老机构改革改制后成立的法人机构），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并依法在民政部门备案登记的各类养老机构。
医疗机构举办的具有法人地位的养老机构，享受其他社会力量举办养老机构相关扶持政策。既符合《老年养护院建设标准（建标144-2010）》，又符合《护理院基本标准（2011版）》、《安宁疗护中心基本标准和管理规范（2017版，试行）》，且获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可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依法在民政部门备案后，享受社会办养老机构扶持政策。
2.补助方式和标准。(1)一次性建设补贴。对符合条件的社会办养老机构，按照实际新增床位数给予一次性建设补助（一次性建设补助不包括公办养老机构、公建民营养老机构、公办养老机构改革改制后成立的法人机构、老年医疗机构、老年住宅、老年社区等），每张床位一次性床位建设补贴2000元（含省级财政补助1000）。其中，对50张（含）床位以上且与有执业资质的医生和护士签订长期劳务或服夯协议的医养结合养老机构，每张床位给予一次性床位建设补贴3000元（含省级财政补助1000元）。对被评为省级示范智慧养老机构的，在现行一次性建设补贴标准的基础上提高30%予以补助(2)日常运营补贴。已建成并投入运营的社会办养老机构，根据实际入住人数（具有本市户籍）给予运营补贴。社会办养老机构运营补贴的标准按照不低于每人每月200元的标准确定，为失能失智老年人服务的，按照收住对象轻、中、重度失能失智程度，运营补贴分别上浮50%、100%和200%以上。对被评为省级示范智慧养老机构的，按现行补贴标准10%的幅度提高运营补贴。所需资金由市、区财政各承担50%，其中市本级资金从财政预算和福利彩票公益金中各安排50%。三县参照执行。(3)贷款贴息补助。社会办养老机构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用于养老机构建设的，按照不低于同期三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的30%给予贷款贴息补助，所需资金由市财政安排。三县参照执行。(4)医养融合。鼓励有条件的社会办养老机构开展医养结合，对社会办养老机构内设的医务室、护理站获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书”的，给予一定补助。各项补贴原则上通过市级养老服务综合信息平台，按规定程序申报办理。
三、实施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制度
    1.补助范围。购买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的各类养老机构。
    2.补助方式。保费、赔付标准按照省招标结果执行。县区民政部门结合辖区内养老机构实际情况，制定综合责任保险实施方案，对参保机构给予参保补贴。
四、推进养老智慧化建设
1.补助范围。县区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养老智慧化建设试点示范实施方案，在智慧养老机构、智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示范项目及符合《安徽省智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建设规范》要求的养老服务三级中心中，任选1种开展试点示范，鼓励有条件的县区整体推进养老智慧化建设，拓展试点示范内容。
2.补助方式。市级根据县区试点示范项目绩效，对纳入智慧养老创建试点的养老机构（项目、社区），给予一定数额奖补。对被评为省级示范智慧养老机构和智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示范项目的，依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加快发展智慧养老若干政策的通知》（皖政办〔2019〕20 号），在省级拨付的奖补资金中给予20万元的一次性奖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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